
2025年11月份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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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推动全市系统各级党组织持续抓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贯；扎实推进市委巡察反馈问题整改；组织开展调研考察、横向交流中的形式主义问题排查；在全市系统开展干部职工及家属创办、经营、投资、持股第三方机构问题专项整治。（机关党委）
完成情况：机关党委认真组织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学习宣传贯彻，及时下发《关于在全市生态环境系统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的通知》，对学习内容、任务和形式作出具体要求。购买下发《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等学习用书300余册。市局党组第一时间以第一议题形式专题学习；组织全市系统中层以上干部收听收看省委宣讲团成员、省厅祖书记宣讲报告会；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局党组书记、局长程炜为全市系统开展宣讲活动；组织中心组扩大会对全会精神进行学习研讨；各县（市、区）局以中心组、第一议题、“三会一课”形式组织学习31次。扎实推进市委巡察反馈问题整改，全市系统需整改问题共计134个，制定了561项整改举措，截至目前已整改完成204项举措。市本级层面31个问题，制定153项整改举措，已完成30项整改举措，总体完成率为19.6%。组织开展调研考察、横向交流中的形式主义问题排查，聚焦14个方面问题表现，在全市系统部署开展调研考察、横向交流中的形式主义问题排查，未发现形式主义问题。在全市系统开展干部职工及家属创办、经营、投资、持股第三方机构问题专项整治，组织全市系统干部对照《关于进一步规范全系统工作人员与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有关行为的若干规定（试行）》要求开展摸排并填报相关统计报表。
2.持续推进中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等上级交办问题整改；继续推进群众“房前屋后”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治攻坚专项行动；对10月份梳理的突出生态环境矛盾风险线索进行跟踪督查，推进问题整改。（综合监督处、信访办）
完成情况：一是组织水务集团工程土堆放江滩、东凌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改变海域使用性质等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市级核查，其中东凌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擅自改变海域使用性质问题已经申请省级验收销号。二是会同市有关部门推动用海手续补办、通榆河排口等第二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三是推进“房前屋后”环境问题整改，省交办185个问题中已整改完成183个，其余问题在推进中；做好全省“房前屋后”工作总结交流会交流准备。陪同省攻坚办组织对第一、第二批群众“房前屋后”突出环境问题整改组织后督查；完成群众“房前屋后”突出环境问题整治攻坚年度总结。四是信访办联合执法局现场推进如皋旺稼农场、崇川酒厂河整改，会同土壤处会商利田科技老厂区后续管控，截至11月底，第三轮中央环保督察交办南通信访件已办结241件，阶段性办结4件，实际办结率为98.4%。五是11月份排查生态环境风险线索11条。截至11月底，全市共排查生态环境矛盾风险线索35条，其中涉及噪声污染16条、废气污染10条、固废处置5条、河水黑臭4条；目前已化解25条。
3.组织各地评估现有工程效果，进一步谋划实施今冬明春水污染治理工程项目，排查重点地区污水管网问题，防止污水外溢事故。（水处）
完成情况：组织各地加快推进年度治水工程进度，截至目前已完工211项；进一步组织排布2026年工程项目，目前已初步排布141项治水工程；会同住建局围绕重点区域督促属地加强污水管网排查修复，全年已排查104公里管网、修复41公里管网。
4. 深化入海河流总氮治理管控，跟踪对接秋季近岸海域水质监测情况，推动近岸海域水质稳定向好。（海洋处）
完成情况：组织如东、启东等地落实入海河流管控措施；对接省中心、海洋中心，秋季近岸海域水质较为稳定。
5.加强11月颗粒物高值应对，做好第八届进博会空气质量保障工作，保障期间每日梳理污染源管控措施落实情况。组织召开船舶行业大气污染防治现场推进会。（大气处）
完成情况：强化污染过程应对，同步做好第八届进博会期间空气质量保障工作，针对11月1日—2日、13—14日、21—24日污染高值过程，局主要领导分别专题组织召开污染过程管控推进会，调度污染过程期间高值站点、涉气重点源在线数据以及秸秆禁烧工作开展情况，研究部署冬季污染应对重点工作。大气处加强重点区域污染源现场巡查、无人机飞航以及走航监测，推动微环境精细化治理，7个国控站点帮扶组督查重点区域扬尘污染防治以及秸秆禁烧工作落实情况。11月14日下午，组织召开全市船舶海工行业大气污染治理现场会，进一步提升船舶海工行业大气污染治理水平。截至11月30日，全市PM2.5浓度24.5微克/立方米、全省第1；优良天数比率83.5%、全省第4。
6.持续推进长江沿线1公里化工腾退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风险评估。（土壤处）
[bookmark: OLE_LINK1]完成情况：倒排沿线1公里化工腾退地块调查评估各重点环节时间节点，督促相关地区和单位全力推进，每周调度工作进展，加强技术指导，组织召开专家审查会议。截至11月底，累计完成38个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16个地块土壤污染风险评估。
7.组织开展2023年以来自然保护地与生态保护红线遥感监测所发现的疑似生态环境问题线索的筛选与核实工作；经省厅自然处审核后，在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填报问题清单。（自然处）
完成情况：梳理核实2023年以来自然保护地与生态保护红线遥感监测发现的疑似生态环境问题线索，并完成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的填报工作。通过现场勘察与无人机航拍相结合的方式，对双月测下发的如皋和崇川2处疑似生态破坏问题线索进行核实，并对接省厅自然处完成情况反馈。 
8持续做好重大项目服务工作。草拟《南通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管理办法》系列配套文件。推进排污许可证及执行报告质量复核。（环评处、总量办）
完成情况：一是做好重大项目服务工作。自2月11日报告书审批权限调整后，各县（市、区）共梳理需移交报告书项目25个，目前24个项目已出具评估意见、技术审查意见，并正式移交，20个项目已提交案审会审议；接收新报送项目123（报告书75个，报告表32个）个，其中57个项目已召开专家评审会，32个项目已完成函审意见收集，34个项目已通过案审会审议。二是草拟《南通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管理办法》等系列配套文件。关于《南通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动态调整实施细则（草案）》的编制，已顺利完成初稿撰写并专门组织处室内部会商，对框架、上位文件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讨。处室对调整情形与条件、调整程序等实质性内容进行了优化，有效提升了细则的科学性与可执行性。处室就草案的核心框架与主要条款达成了基本共识，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修改意见，现正依据讨论结果对草案进行精修。三是推进排污许可证及执行报告质量复核。11月份开展市级排污许可抽查复核工作，一是组织第三方完成排污许可证质量抽查复核38张，其中13张证疑似存在重点问题，目前复核问题待核实确认尚未交办整改；二是组织区县开展执行报告复核问题整改，市级复核200份执行报告，184份存在问题、问题率92.0%，目前区县自报已完成整改151份，第三方已完成其中75份整改情况的再次复核。
9.持续加大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排查整治力度，提升现场核查点位数量，高标准核实部省交办疑似问题，及时整改立行立改问题。（固化处）
完成情况：组织召开打击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排查推进会议，督促指导各地提升现场核查点位数量，应报尽报。截至11月底，全市共排查107个点位，其中查实为非法倾倒共涉及40个整改点位，平均整改进度为59.0%。
10.推进苏通大桥“一桥一策一图”建设工作，形成报告初稿。分析现阶段环境安全形势，针对性开展环境隐患排查整治， 推动全年环境隐患问题整改闭环。（安监处）
完成情况：积极推进苏通大桥“一桥一策一图”建设试点工作，完成编制初稿，通过省厅组织 的阶段性试点验收工作。认真组织开展全市环境隐患排查，11月份，共排查环境隐患问题88个，环比减少6.4%，其中通过管理平台等非现场方式发现隐患31个。发现的隐患问题中涉及危废隐患23个，污染防治设施隐患16个，应急管理及防范隐患49个；发现安全隐患线索9条，立行立改6条，移交相关职能部门3件；立案2件，处罚金额3.02万元。
11.加快推进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组织各地督促企业落实年度自行监测信息公开。（科监处）
完成情况：加快推进清洁生产审核工作，153家开展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中已有151家企业完成273个中高费项目；组织各地督促指导企业加快信息发布进度，组织对已关停并拆除的企业提交相关佐证材料，按程序申请从省自行监测名单中移除。
12.完成全国生态环境执法大练兵评选最终材料申报。完善全市生态环境执法机构规范化试点工作方案并启动试点工作。按照年度日常执法稽查计划，完成对启东局的日常执法稽查。持续组织开展秋冬季秸秆禁烧工作。（执法局）
完成情况：11月10日完成全国生态环境执法大练兵市级材料申报，并指导县区局和个人完善申报材料。11月13日、14日，市局分管领导带队赴湖州市、南京市调研生态环境执法机构规范化建设工作，根据调研情况修改完善《南通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机构规范化建设试点工作实施方案（2025-2026年）》并征求意见。起草《关于市执法局执法规范化建设有关情况的报告》，待党组会讨论。已完成对启东局的日常执法稽查工作。九个市级指导帮扶组持续开展秋冬季秸秆禁烧指导帮扶工作，七个无人机组开展巡飞，对市级巡查发现的火点及黑斑及时提醒属地处置。
13.推动排污许可领证企业、重点排污单位重点排口联网全覆盖，加强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问题线索研判推送，助力提升非现场监管执法效能。（监控中心）
完成情况：常态化推动污染源自动监控联网工作，截至11月底，全市排污许可领证企业、重点排污单位重点排口联网率分别为97.47%、99.27%，视频监控联网率达84.51%，以上指标均位列全省第二；组织开展《污染物自动监测监控系统数据传输技术要求》（HJ212—2025）专题业务培训，强化自动监测数据质量管理和问题线索研判推送，全市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有效传输率达99.95%（位列全省第一），查实自动监控问题线索127条，发现环境违法问题16条（全省共44条）。
14.组织开展石油类能力验证考核；完成市场监督管理局“双随机”检查问题的整改；组织开展2025年度质量管理体系内部审核工作。（监测站）
完成情况：完成石油类能力验证考核，以及市场监督管理局“双随机”检查问题的整改；组织开展2025年度质量管理体系内部审核工作。
15.编制2026年“二上”部门预算，与市财政会商2026年生态环境发展专项资金预算。（财审处）
完成情况：完成 2026 年“二上”部门预算的编制，市财政局审定2026 年生态环境发展专项资金预算。
[bookmark: OLE_LINK41][bookmark: OLE_LINK42][bookmark: OLE_LINK39][bookmark: OLE_LINK40]16.围绕“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效开展系列宣传。策划组织“碳”寻南通——低碳GOGOGO家庭亲子活动。（宣教处、宣教中心）
完成情况：策划总结“十四五”与展望“十五五”专题宣传，做好新华日报等主流媒体专版稿件起草工作，赴各县区拍摄 “十四五”亮点特色工作系列短视频，通过“场景化呈现+故事化讲述”，展示生态文明建设成效，计划在“南通生态环境”微信视频号集中发布。联合市城管局组织80组家庭开展“碳”寻南通——低碳GOGOGO家庭亲子活动，活动环节紧扣主题“绿色低碳”，活动奖品认领树苗“增绿固碳”，活动图片直播浏览人次超42万，推动家庭成为绿色低碳生活的践行者、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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